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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资源的市场化走得最早并已取得一定经验的是土地资源。同水资源一样，土

地资源也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并且集体所有的成分远大于水资源。水资源和

土地资源可以相比的是全民所有的部分。 

全民所有部分的土地资源目前已形成了"两级市场"，"一级市场"的功能主要是导致使

用权由政府向市场主体的转移，而"二级市场"是市场主体间使用权的流转。土地资源进入

市场要受土地利用规划的约束和用途管制，只有建设用地才能以有偿的方式由国家出让

给"用地"者。受让人都是直接的用地者，从国家有偿取得使用权的几乎都是市场主体。虽

然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过程中目前已使用了拍卖等市场手段，但对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确认采取的还是行政方式，即需要相关的人民政府批准和核发证书，用途应按照土地规划

的要求，需要改变用途的也必须经过行政审批。可以断定，"一级市场"并不是市场，而只

是利用了市场手段。真正的市场是"二级市场"，即在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市场主体间的使

用权交易。 

水资源虽有不同于土地资源的特点，在进入市场的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同属

于国有资源的特性，决定了进入市场的原则应是一致的，即要维护国家权益，保障社会公

平。实现这些原则需要考虑的水与土地的最不同点是水的流动性和土地的地域性。 

水的流动性决定了在水资源的管理上应实行流域管理，淡化区域管理。这样才能统一

协调流域内的生态需要和经济需要，从"以水定发展"的思路来说，更应重视水的客观规

律，从国家的高度统一协调水的利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配置水资源。地区间水的分配和

流域间水的分配需要通过工程来实施，而这又是水区别于其他资源的地方。地区间水的分

配和流域间水的分配是不可能通过市场来解决的，而只能由国家从战略高度来进行统一调

配。但在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其融资是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完成，工程建设也可以采取市

场机制进行运作，但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水资源进入市场，就是在流域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建立水资源有偿使用机制，通过行政

收费或国家税收，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但并不能说，中央政府是所有权的代表

者，地方政府是使用权的代表者。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领导和从属

的关系，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权、委托和法律法规的授权。按照《水

法》，我国水资源管理实行的是"统一管理和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体制，而这表述

的仅仅是权属管理，《水法》授予地方政府的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属管理，而不是权力

本身。因此地方政府只有管理权，而没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没有使用权，就更谈不上成为

使用权转让的主体。我们不应把汪部长讲的"所有权是国家的，国家用某种方式将使用权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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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各个单位和部门"曲解为中央向地方转移使用权，而应理解为各级水资源管理部门代表国

家向市场主体出让所有权。虽然地方政府不能成为水资源所有权的主体，但可以根据法律

的授权进行水资源管理，如代表国家按照有偿使用的原则向市场主体出让水资源使用权，

进行行政审批等。 

使用权出让给市场主体后，市场主体之间根据水资源利用规划，通过协议调整水资源

的利用，并进行有偿转让，这样才能形成水市场，而这也才是真正的"水市场"。水市场只

能限定于国家建立了水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后，市场主体之间的水资源使用权有偿转让，而

不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使用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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